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5 日公
布，该司法解释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
问题作了全面系统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
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两高”司法解释对此规定，拒不履行信息
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用户信息泄露，具有

“致使泄露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

息、财产信息五百条以上的”“致使泄露住宿信
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
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用户信息五千条以
上的”等 8种情形，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造
成严重后果”。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介绍说，针对司
法实践反映的问题，司法解释明确，以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为目的而设立或者设立后主要用
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应当
认定为刑法规定的“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
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
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利用信息网络
提供信息的链接、截屏、二维码、访问账号密码
及其他指引访问服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
的“发布信息”。

根据刑法规定，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我国刑法中，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情
节严重”作为入罪要件。“两高”司法解释规定，
假冒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名义，设立用于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等 7种情形，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姜启波介绍说，鉴于网络犯罪相当程度存

在再犯现象，不少罪犯“重操旧业”的现实情
况，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的罪犯可以依法宣告职业禁止和
禁止令。

此外，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相关网络犯罪的

罚金刑适用规则，规定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
害程度、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
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 据新华社

山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指出，公安
交警，是公安机关离广大人民群众最近的
警种之一，必须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以更高服务效能服务于人民。下一步，山
西公安将继续根据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的
体验和感受，不断对平台进行优化，持续
完善平台功能，充实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
全知识考题，并及时对学习内容、考试题
库进行更新，以提升平台教育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真正实现交通安全学习教育的最
优效果。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领
导下，山西公安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深入推进公安交管领域“放管
服”改革，立足便民利企原则目标，陆续推
出了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举措。2018 年
至今，已经推出了 36项公安交管“放管服”
便民利企措施，不断优化了公安交管服
务。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办”服务群众
服务企业平台上线以来，一举推出公安服
务事项 375 项，用户注册已累计达 2059 万
人、企业注册已近 61.6 万家，极大地方便
了群众和企业办事，让全省广大人民群众
体验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今年 9 月 1 日，全省公安机关紧紧依
托山西公安大数据和“一网通一次办”服
务群众服务企业平台，又推出了居民身份
证、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当日受
理、当日制证、当日出库、当日寄送”的重
大民生措施。下一步，山西公安机关还将
继续完善优化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办”
平台功能，继续坚定不移在公安领域深化
贯彻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深化“放管服”改
革决策部署，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努力。

（辛戈）
据《山西晚报》

通过答题

违章撤销

“两高”司法解释

泄露用户通信内容等五百条以上即可入罪

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办”线上服务功能再次升级 26日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

交通违法被扣分 网上答题可抵扣
只要是在山西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记1、2、3、6分的非现场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通过网上答题得分的方式抵扣相应的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10月 25日，山西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山西公安“一网通一次办”线上服务功能再次迎来升级。26日零时
起，山西公安机关在全国率先推出“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据悉，这一便民举措的运行，将极大地改进我省驾驶人交通违法记分学习教育
方式，深层次解决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记分后就地学习教育中间环节多、教育效果差等问题。

“我省目前有 1100 余万机动车驾驶人，
有了这一学习平台，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
平台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考试而获得相应积分，这些积分可以抵扣本
人交通违法记分。”据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举措的积极效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正面激
励，促进广大驾驶人自觉学法、用法、守法，不
断提高法律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减
少交通违法行为。二是让广大驾驶人在网上
以便捷的方式认识到违法行为的后果，从而
主动学法并自觉守法。三是有利于发挥道路
交通违法记分管理制度的安全警示作用。

据悉，对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记分管理，是
一种国际通行的管理办法。记分不是行政处
罚，其目的是为了对一定期限内多次违法的驾
驶人进行教育，以提高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
减少违法行为发生。从国际国内经验看，这是
一种很有效的驾驶员教育管理措施。通过学
习教育平台，可促使更多机动车驾驶人通过网
络，积极主动学习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进一
步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此外，“交通违法学习
教育平台”的运行，有利于机动车驾驶人更便
捷地在网上处理涉及本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这些驾驶人不再需要到有关的办事窗口排队，
既减少了时间成本，又提高了交通违法行为处
理效率。除了上述众多好处，“交通违法学习
教育平台”还有利于遏制有的驾驶人通过非正
常渠道获取分值的情况发生，这也是倒逼公
安机关要更加规范地处理有关交通违法。

据介绍，“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的
整个研发过程充分结合了山西省的实际情
况，并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平台上线运行
后，将惠及全省 1100 余万机动车驾驶人。
驾驶人足不出户，就可在网上处理涉及本
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考试得分抵扣记
分的申请，操作简单，方便快捷。

关于平台使用，山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有关负责人强调，凡有意参加该平台学习的
驾驶人，可在注册登录山西公安“一网通一
次办”平台后，在“民生警务”模块的“热门业
务”栏内或者在“交管”模块内的“交通违法
行为”栏内，选择“交通违法学习教育平台”，
在平台上进行在线考试和免分申请。

通过平台提出申请的机动车驾驶人，
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驾驶证
核发地在山西；二是机动车驾驶人是“一网
通一次办”平台的注册用户。可以通过考
试得分抵扣交通违法记分的处理范围，主
要也有两类：一是在山西注册登记的机动

车记 1、2、3、6分的非现场简易程序处理的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二是车辆注册登记地
虽不在山西，但在山西境内记 1、2、3、6分的
非现场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而且，申请抵扣交通违法记分的机动
车驾驶人需确认违法事实并对处罚无异
议。平台根据申请人准驾车型的不同，也
分两类对机动车驾驶人进行考题设置，一
类是准驾车型是 B2 及以上的驾驶人设置
的考题；一类是准驾车型是 B2 以下（不含
B2）的驾驶人设置的考题。各类考题均从
对应题库中随机抽取，每次考试 20道考题，
每道题 5 分，答题时间总计 10 分钟。申请
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且成绩达到 90分

（含）以上，为考试合格，每次考试合格得 1
分，一个驾驶人每天申请考试最多不超过 3
次；考试不合格，成绩不做记录，可重新参
加考试。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考试得分
累计不超过 6分。考试得分可以抵扣 1、2、
3、6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对应的记分。

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不再需要到办事窗口排队

● ●

注册登录后可在平台上进行在线考试和免分申请

●
及时更新考试题库
提升平台教育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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